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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握這數整之務服會社州各對一

李保t兌

法
條
內
容
目
錄

第
二
O
O

一
段

第
二
O
O
二
段

第
二
O
O

三
段

第
二
O
O
四
段

第
二
O
O

五
段

第
二
O
O
六
段

法
條
目
的
、
撥
款
權
力

對
各
州
支
付
之
款
項

經
費
之
分
配

州
政
府
之
行
改
管
理

撥
款
運
用
之
限
制

報
告
與
核
查

壹
、
法
條
目
的
、
撥
款
權
力

第
二
O
O

一
段
為
了
將
聯
邦
對
各
州
社
會
服
務
的
多
項

撥
款
合
併
成
單
一
撥
款
形
式
，
增
加
各
州
運
用
撥
款
之
彈

性
，
及
鼓
勵
各
州
儘
量
依
接
該
州
的
寶
路
條
件
提
供
服
務

，
以
達
成
以
下
的
目
標
|
|
-

ω
獲
取
及
維
持
經
濟
自
助
以
便
防
止
、
誡
低
及
消
除

依
賴
性
。

倒
猩
取
及
維
持
自
足
，
包
括
減
低
或
預
防
依
賴
性
。

ω
預
肪
或
矯
正
疏
忽
、
虐
待
或
利
用
無
能
保
護
自
己

利
益
的
兒
童
或
成
年
人
，
或
維
護
、
重
建
或
再
結
合
家
庭

ω
提
供
以
社
區
為
基
地
，
以
家
庭
為
基
地
或
其
他
較

不
密
集
形
式
的
照
顧
，
以
防
止
或
減
低
不
恰
當
的
集
中
住

宿
性
的
照
顧
。

的W
當
其
他
社
會
服
務
不
適
合
時
，
作
轉
介
或
獲
取
集

中
住
宿
性
的
照
顧
的
允
許
，
或
向
居
住
在
集
中
住
宿
鴿
昕

的
人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。

在
每
一
會
計
年
度
，
必
要
數
量
的
款
項
應
被
分
配
以

便
質
現
本
條
款
的
目
標
。

貳
、
對
各
州
支
付
之
款
項

第
二
O
O
二
股

份
ω
在
本
條
款
組
定
下
，
各
州
在
每
一
會
計
年
度
都
應

獲
得
相
等
於
該
州
在
該
會
計
年
度
分
配
到
的
款
項
，
而
該

款
項
應
被
該
州
依
按
本
條
款
第
二O
O

一
段
所
列
的
目
標

及
本
條
款
的
各
項
規
定
加
以
運
用
以
揖
供
服
務
。

助
為
了
以
上
ω
的
目
的
1
|
|

ω
與
第
二
O
O

一
段
所
設
目
標
相
符
的
服
務
包
括
，

但
不
限
於
兒
童
照
顧
服
務
、
兒
童
與
成
人
的
保
護
性
服
務

、
寄
居
於
寄
義
家
庭
中
的
見
童
與
成
人
服
務
、
有
關
管
理

及
維
護
家
庭
的
服
務
、
成
人
日
間
活
動
服
務
、
提
供
或
協

助
交
通
的
服
蕩
、
家
庭
計
畫
服
務
、
訓
練
或
有
關
訓
線
的

服
務
、
職
業
服
務
、
提
供
消
息
、
轉
介
及
輔
導
服
務
、
食

物
的
準
備
及
遞
送
服
務
、
滿
足
兒
童
、
老
年
人
、
智
能
遲

鈍
之
人
、
盲
人
、
情
緒
失
常
之
人
、
身
體
殘
障
之
人
、
及

甜
酒
吸
毒
之
人
的
需
要
的
各
種
健
康
支
持
服
務
及
適
合
性

的
服
務
。

助
以
上
各
類
服
務
的
開
支
可
包
括
以
下
列
舉
項
目
的

開
支
在
內
1
|
|

ω
行
政
管
理
(
包
括
計
畫
與
評
鑑
)

倒
與
那
些
服
務
有
關
的
工
作
人
員
的
訓
練
與
再
訓
線

(
以
資
助
教
育
機
構
本
身
或
直
接
資
助
在
教
育
機
構
攻
讀

的
學
生
之
方
式
從
事
長
期
或
短
期
性
的
訓
練
)

州
開
各
種
討
論
會
或
進
習
會
、
及
訓
練
或
再
訓
練
(
以

贊
助
非
營
利
性
的
民
聞
機
構
或
有
社
會
服
務
專
能
的
個
人

，
或
直
接
贊
助
那
些
參
加
這
些
討
論
會
、
進
習
會
、
訓
練

或
再
訓
練
的
人
的
方
式
質
施
)
。
本
項
之
規
定
可
運
用
到 - 51 一



所
有
與
遁
送
服
務
有
關
的
人
民
上
。

ω
聯
邦
健
康
與
人
類
服
務
部
的
部
長
可
根
接
聯
邦
法

令
第
三
十
一
條
、
第
六
五
O
三
段
的
規
定
，
將
從
每
州
的

所
分
配
的
款
項
中
支
付
給
該
州
作
本
法
條
所
姐
定
的
服
務

之
用
。的

從
任
何
一
會
計
年
度
撥
款
中
所
支
付
給
各
州
的
款

項
必
須
在
該
會
計
年
度
或
以
後
的
會
計
年
度
加
以
花
費
。

ω
在
任
何
一
會
計
年
度
中
，
一
個
州
可
將
本
法
條
第

二
O
O

三
段
所
分
配
到
的
款
項
中
抽
出
百
分
之
十
以
移
轉

到
其
他
聯
邦
給
付
整
敏
款
項
的
法
令
中
作
健
康
支
持
服
務

、
健
康
增
進
及
疾
病
預
防
活
動
、
或
低
故
入
家
庭
能
源
幫

助
之
用
。
能
另
外
聯
邦
法
令
飼
定
款
項
中
移
作
從
事
本
法

令
所
規
定
目
標
的
經
費
應
被
認
為
係
本
法
令
款
項
之
一
部

份
，
但
此
種
移
轉
不
影
響
州
政
府
在
本
法
令
總
撥
款
的
訐

算
。
州
政
府
必
讀
通
知
聯
邦
健
康
及
人
類
服
務
部
部
長
關

於
經
費
移
轉
之
事
。

例
假
如
州
政
府
決
定
某
種
技
術
性
幫
助
是
發
展
、
實

現
及
管
理
由
本
法
令
支
持
的
節
目
所
必
需
者
，
州
政
府
可

將
在
本
段
例
項
規
定
的
經
費
之
一
部
份
用
作
購
買
如
此
的

技
術
性
幫
助
。

瓷
、
經
費
之
分
配

第
二
O
O
三
段

的
每
一
會
計
年
度
聯
邦
政
府
撥
給
美
國渴
地
控
多
黎

各
、
關
島
、
處
女
鳥
，
及
北
馬
里
安
那
島
的
經
費
數
目
必

獨
與
本
段
的
頂
所
規
定
的
政
目
成
比
例
。
本
段
的
項
所
規

定
的
數
目
係
一
九
八
一
年
會
計
年
度
根
雄
本
法
令
第
二O

O
二
制
帥
的
段
所
分
配
給
這
些
特
殊
厲
地
的
款
項
，
而
其

數
目
係
美
金
二
、
九
O
O
、

o
o
o
、

O
O
O
o

ω
聯
邦
政
府
撥
給
除
了
以
上
各
屬
地
以
外
的
州
的
款

項
數
目
應
與
以
下
規
定
的
數
目
成
相
同
比
例
|
|

ω
由
本
段
例
項
所
特
別
規
定
數
目
，
誡
去

ω
由
本
段
例
項
在
該
會
計
年
度
所
獲
得
的
總
款
項
。

聯
邦
健
康
與
人
類
服
務
部
部
長
根
接
聯
邦
商
業
部
所

揖
供
在
每
會
計
年
度
的
三
月
一
日
所
頒
布
的
最
近
人
口
統

計
資
料
，
決
定
該
州
的
人
口
與
其
他
州
人
口
的
比
例
。

約
為
了
本
段
盼
奧
ω
項
所
規
定
的
數
目
係
|
|

ω
一
九
八
二
年
會
計
年
度
是
美
企
二
、
四O
O
、

o

o
o
、

O
O
O
o

仙
一
九
八
三
年
會
計
年
度
是
美
金
二
、
四
五
。
、o

o
o
、

O
O
O
C

ω

一
九
八
四
年
會
計
年
度
及
往
後
會
計
年
度
是
美
金

二
、
七
O
O
、

o
o
o
、

O
O
O
o

肆
、
州
政
府
之
行
政
管
理

第
二
O
O

四
段

州
政
府
在
任
何
會
計
年
度
，
根
接
本
法
令
第
二O
O

二
段
所
澀
的
撥
款
在
支
出
之
前
必
頸
報
告
其
運
用
款
項
的

計
畫
，
包
括
活
動
的
型
態
，
及
被
服
務
對
象
的
類
別
與
特

質
。
報
告
必
頡
呈
送
給
聯
邦
健
康
與
人
類
服
務
部
部
長
並

同
時
在
州
內
加
以
公
布
，
以
便
容
許
任
何
人
(
包
括
聯
邦

及
其
他
政
府
機
關
在
內
)
在
該
報
告
發
展
或
完
成
期
間
作

評
論
。
報
告
在
全
會
計
年
度
中
，
應
不
斷
的
作
必
要
的
修

改
，
以
便
反
映
各
種
節
目
活
動
的
質
際
變
吏
，
而
任
何
催

改
必
讀
要
遵
守
本
段
前
旬
的
組
定
。

伍
、
撥
款
運
用
之
眼
制

第
二
O
O

五
段

例
除
了
在
本
段
ω
項
姐
定
者
外
，
由
本
法
令
所
獲
得

的
款
項
不
得
由
州
政
府
或
州
政
府
的
任
何
個
人
從
事
以
下

的
目
的
之
用
-
-
-

ω
購
買
或
改
良
土
地
，
或
購
買
、
建
造
或
永
久
性
改

良
(
輕
微
的
修
護
不
在
此
限
)
任
何
建
築
物
或
其
他
的
設

備
。

倒
運
用
現
金
購
買
日
常
用
品
或
作
食
宿
之
用
(
但
在

重
建
期
間
購
買
日
常
用
品
、
供
應
短
期
間
的
食
宿
作
為
全

盤
社
會
服
務
計
置
之
一
部
份
，
或
供
應
暫
時
的
緊
急
住
宿

場
所
作
為
保
護
服
務
者
不
在
此
限
)

ω
作
為
一
項
社
會
服
務
而
付
給
某
提
供
者
薪
金
(
本

身
領
救
濟
金
從
事
托
見
所
工
作
的
受
助
人
的
薪
金
給
付
不

在
此
限
)
。

ω
作
為
一
股
醫
療
忠
民
用
，
除
非
該
醫
療
照
顧
係
本
法

令
規
定
下
的
社
會
服
務
之
一
部
分
(
家
庭
計
畫
服
務
、
重

建
服
務
、
或
由
酒
吸
毒
者
的
起
始
戒
酒
戒
毒
不
在
此
限
)

- 52 一

的W由
醫
院
、
療
養
院
、
半
途
宿
舍
、
監
獄
的
工
作
人

員
向
居
住
在
該
場
所
的
個
人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。

的
任
何
能
自
州
政
府
不
需
花
費
金
錢
及
不
管
個
人
入

息
情
況
而
向
大
眾
開
放
的
教
育
服
務
。

開
任
何
兒
童
托
見
所
服
務
，
除
非
該
服
務
能
滿
足
州

及
地
方
法
律
的
應
用
標
准
τ

的
將
現
金
支
付
當
作
社
會
服
務
(
除
了
本
段
明
文
組

定
者
外
)
。



ω
聯
邦
健
康
典
人
如
服
務
部
部
長
，
在
接
到
州
政
府

擱
置
限
制
的
申
請
書
時
，
可
以
按
照
規
定
擱
置
本
段
例
ω

及
ω
項
中
規
定
的
限
制
，
假
如
他
發
覺
該
申
請
能
證
明
某

種
非
凡
的
情
況
對
擱
置
限
制
的
行
動
確
當
及
證
明
批
准
擱

置
限
制
之
要
求
對
該
州
實
現
本
法
令
的
目
標
有
助
。

陸
、
報
告
與
核
查

第
二
O
O
六
段

例
每
一
州
政
府
必
讀
要
心
中
俯
有
關
連
用
的
本
法
令
所

雖
得
的
撥
款
(
或
轉
移
之
款
)
，
實
現
各
種
活
動
的
報
告
。

報
告
必
讀
要
以
如
此
的
形
式
、
包
含
如
此
的
消
息
、
以
及

如
此
的
頻
率
(
不
少
於
每
兩
年
一
次
)
以
便
州
政
府
能
提
供

如
此
活
動
的
正
確
描
述
，
獲
得
運
用
經
安
達
成
目
的
之
完

盤
報
告
，
及
決
定
到
何
種
程
度
，
經
畏
的
支
出
能
與
本
法

A
V第
一
-
O
O
四
段
規
定
的
報
告
相
符
。
州
政
府
必
頭
將
本

段
所
現
定
的
報
告
在
州
內
公
諸
於
眾
，
以
便
大
眾
查
詢
並

旱
洒
一
份
給
聯
邦
健
康
及
人
類
服
務
部
部
長
收
存
。
州
政

府
也
應
在
任
何
有
關
公
共
機
構
要
求
下
供
應
該
報
告
副
本

，
而
該
要
求
機
關
可
向
國
會
提
供
其
對
該
報
告
的
意
見
。

ω
每
一
州
政
府
，
在
不
少
於
每
兩
年

一
次
的
頡
率
中

，
應
核
查
由
本
法
令
所
獲
款
項
支
出
的
情
形
(
或
作
轉
移

用
途
)
。
如
此
的
州
政
府
核
查
必
讀
由
一
與
執
行
撥
款
無

閥
的
獨
立
機
構
，
依
照
一
般
接
受
的
核
查
原
則
，
加
以
處

理
。
在
每
一
核
查
工
作
完
成
三
十
日
之
內
，
州
政
府
必
讀

且
是
一
份
核
查
報
告
給
州
的
立
法
機
關
及
聯
邦
健
康
典
人

類
服
輯
部
部
.
長
。
每
一
州
政
府
略
向
聯
邦
償
還
那
些
未
遂

照
本
法
令
規
定
而
執
行
的
項
目
的
款
項
艾
付
，
或
聯
邦
健

康
與
人
類
服
務
部
部
長
可
在
州
政
府
在
本
法
令
中
移
資
格

得
到
或
變
成
移
資
格
得
到
的
款
項
中
拍
出
。

一政市市宏偉高臨巡長院俞一

行
政
院
長
俞
國
華
由
內
政
部
長
吳
伯
雄
、
閻

防
部
長
鄭
為
一
兀
、
教
育
部
長
毛
高
文
、
新
聞
局
長

邵
玉
銘
等
陪
同
，
於
五
月
十
日
上
午
八
時
蒞
臨
高

雄
市
巡
服
，
首
先
在
市
政
府
貴
賓
室
聽
取
蘇
南
成

市
長
所
作
的
簡
報
後
，
隨
即
驅
車
前
往
高
雄
市
文

化
中
心
巡
腕
。
稍
後
立
郎
神
往
高
雄
市
老
人
活
動

中
心
，
該
中
心
正
在
大
禮
堂
歡
樂
歌
舞
之
時
，
突

然
看
到
俞
院
長
等
一
行
蒞
臨
，
大
家
都
有
如
沐
春

風
之
感
，
心
襄
非
常
高
興
，
立
刻
響
起
熱
烈
的
掌

聲
，
並
高
呼
院
長
好
!
吳
部
長
好
..•... 

。
首
先
由

蘇
南
成
市
長
用
閩
南
語
向
阿
公
阿
婆
介
紹
說
:
俞

院
長
、
還
有
吳
部
長
等
一
行
來
看
大
家
，
俞
院
長

是
我
們
中
華
民
間
最
高
行
政
首
長
，
就
像
我
國
古

時
朝
代
的
宰
相
一
樣
，
然
後
並

一
一
介
紹
內
政
部

長
吳
伯
雄
、
國
防
部
長
鄭
為
元
、
教
育
部
長
毛
高

文
，
及
新
聞
局
長
邵
玉
銘
，
老
人
們
都
以
輿
蜜
的

聲
音
說
:
「阮
知
啦
!
」
七
十
一
歲
的
蘇
葉
老
太

太
對
俞
院
長
的
蒞
臨
，
更
是
萬
分
高
興
，
因
為
這

是
難
得
的
機
會
，
必
賓
在
俞
院
長
面
前
好
好
表
現

一
番
，
於
是
走
到
俞
院
長
身
邊
悄
悄
地
用
半
生
硬

的
國
語
說
:
「
我
要
唱
首
歌
給
您
們
晦
，

來
謝
謝

您
對
我
們
老
人
的
愛
顧
」
。
蘇
葉
女
士
雖
然
年
已

古
稀
，
但
是
中
氣
十
足
，
韻
味
、
加
悼
詞
也
佳
，
獲

得
俞
院
長
等
一
行
熱
烈
率
聲
鼓
勵
，
吳
伯
雄
部
長

的
其
他
需
要
各
州
政
府
對
聯
邦
撥
款
負
責
任
的
組
定

，
可
審
閱
聯
邦
怯
令
第
三
十
一
條
，
第
六
五
O
三
段
。

對
高
雄
市
的
老
人
福
利
也
頗
感
滿
意
。
稍
後
並
巡

祖
該
中
心
長
青
學
苑
、
圖
書
館
等
處
，
俞
院
長
對

該
中
心
的
各
項
設
偽
，
深
表
滿
意
，
尤
其
對
高
雄

市
老
人
參
加
一
九
八
五
年
世
界
槌
球
錦
標
賽
男
奪

寇
軍
，
更
表
嘉
許
，
並
一
再
叮
嚀
蘇
局
長
耍
好
好

照
顧
老
人
。

高
雄
市
兒
童
活
動
中
心
雕
鄰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
門
口
，
俞
院
長
每
一
行
巡
閥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後
，

使
願
道
到
兒
童
活
動
中
心
去
看
看
這
些
未
來
的
國

家
主
人
翁
。
這
些
天
真
、
活
潑
、
可
愛
的
小
天
使

知
道
俞
院
長
要
來
看
他
們
，
心
一
袋
都
非
常
高
興
，

並
且
準
備
好
了
鮮
花
，
常
他
們
看
到
俞
院
長
等

一

行
蒞
臨
時
，
就
立
刻
獻
上
了
鮮
花
，
同
時
還
要
求

「
院
長
爺
爺
親
親
」
'
俞
臨
長
看
到
這
輩
天
真
無

邪
的
兒
童
，
心
襄
質
在
太
高
興
了
，
於
是
毫
不
遲

疑
的
蹲
下
身
親
吻
臉
頰
，
兒
童
更
高
興
得
手
舞
足

蹈
的
說
「
謝
謝
院
長
爺
爺
」
o

進
入
兒
童
活
動
中

心
後
，
即
由
該
中
心
兼
主
任
黃
招
換
女
士
陪
同
參

觀
小
朋
友
的
各
項
益
智
活
動
，
小
朋
友
興
高
采
烈

的
等
在
大
門
前
，
伸
出
可
愛
的
小
手
，
今
相
與
俞

院
長
握
手
道
謝
，
並
高
喊
「
俞
爺
爺
好
!
」
因
該

中
心
興
建
不
久
，
各
項
設
俯
俏
在
添
購
中
，
俞
院

長
立
師
指
示
蘇
南
成
市
長
要
儘
快
完
成
各
項
設
備

，
並
對
兒
童
安
全
要
特
別
注
意
。
(
曾
憲
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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